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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5_85_B8_E

5_BD_93_E7_BA_A0_E7_c122_479566.htm 某机械设备工程公

司（以下简称“设备公司”）以其所有的一台混凝土泵及配

件典当给某典当行，当得人民币20万元，并办理了典当手续

。双方在当票中约定：典当物为混凝土泵及配件，典当金额

为20万元，当期为半个月，期满不赎，当物归典当行所有，

综合费率为每月3％等。后因设备公司未能在当期内赎当，典

当行在当期届满后遂按照有关规定委托拍卖行对当物进行了

拍卖，卖得价款5万元，典当行为此支付了2500元拍卖费用。

由于拍卖当物所得价款不足清偿典当金额，典当行即向设备

公司索要不足部分欠款15万元及利息和拍卖费用。典当行多

次催索未果，便将设备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设备公司支付所

欠的15万元及利息和拍卖费用。设备公司则辩称其所当之物

已成死当，按照典当契约规定，当物已归典当行所有，设备

公司不应再承担还款义务，要求法院驳回典当行的诉讼请求

。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典当行与设备公司之间所订立的典

当契约（当票）的效力及实体处理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

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典当行与设备公司在当票中明确约

定“期满不赎，当物归典当行所有”，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

真实的意思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3日发布的《典

当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系发布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之后，是规范典

当行业的专业性法规，应优先适用，而《办法》并没有“死

当”物品拍卖后，不足典当金额价款应当由出典人偿还的规



定。因此本案双方在当票中的约定并未违反《办法》的规定

，应当认定有效。典当行要求设备公司支付典当物拍卖后不

足典当金额部分的欠款本息及拍卖费用，于不无据，本案应

判决驳回典当行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典当行与

设备公司在当票中约定的“期满不赎，当物归典当行所有”

的条款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当票中的其他条款

合法有效。设备公司在当期内未能赎当，典当行委托有关部

门拍卖当物并向设备公司追索不足典当金额部分的欠款本息

及拍卖费用，符合《担保法》的在关规定，对其诉讼请求应

予以支持，本案应当依法判决设备公司偿付不足典当金额的

欠款本息及有关拍卖费用。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首先，设

备公司与典当行之间实质上系质押担保合同关系。典当是指

设定动产质押，即以动产交付于典当行，从后者借得短期现

金，于当期届满时还本付息，从而取回当物，逾期不赎，当

物即为死当的制度。可见，典当实际上是一种质押担保性质

的借款。《办法》也明确规定典当行是提供临时质押贷款的

特殊金融企业。在典当活动中，设定动产质押的出典人即为

出质人，从事典当业的典当行即为质权人，而当物则为质物

。本案中，设备公司就是出质人，典当行则为质权人，一台

混凝土泵及配件则为质物。双方之间的典当活动应受《担保

法》的调整和规范。 其次，双方在当票中约定的“期满不赎

，当物归典当行所有”的条款违反了《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应认定无效。《担保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出质人和质

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

，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典当既然是一种质押

担保，那么就应当遵守《担保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否则



不受法律保护。典当行与设备公司在当票中的“期满不赎，

当物归典当行所有”的约定明显违反了《担保法》第六十六

条的规定，而这条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的行

为应属无效，设备公司与典当行的上述约定应当是无效的。

《办法》虽然发布于《担保法》之后，但《办法》是规范典

当行业的专业性规范，应属部门性行政规章，而不是法律，

其法律效力应当低于《担保法》的效力。根据《立法法》的

规定，下位法应当服从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悖

。《办法》作为下位法，应当根据《担保法》的有关原则和

规定来制定，其内容不得与《担保法》相抵触，否则即为无

效，其无效部分及未明确规定部分应以《担保法》为准。况

且，该《办法》也未规定死当物品即归典当行所有，只是在

《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死当物品，应委托当地拍卖行

公开拍卖；当地无拍卖行的，应当由公证部门现场监督公开

拍卖。拍卖的收入在扣除质押贷款本息和典当及拍卖费用后

，剩余部分应当退给当户。”由此可见，《办法》对死当物

品，还是按质押担保的性质来处理的。这一规定与《担保法

》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并无冲突。“死

当”并不等于“绝卖”，而是在于强调当物死当后，典当行

即可依法将当物折价、拍卖或者变卖，并在所得价款中优先

受偿（即对当物享有逾期处分权），而不是享有所有权。这

是典当的最突出的特征，也是质押担保的法律特征之一。《

办法》虽未明确规定拍卖当物的收入不足质押贷款本息时如

何处理，但是如果《办法》保护“期满不赎，当物归典当行

所有”的约定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第三十四条另行专门

规定“死当物品拍卖受偿后，剩余部分应当退给当户”条款



，否则就违背了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退一步讲，若本案

中的典当行在拍卖当物后得款是30万元而不是5万元，扣除20

万元当金本息及拍卖费用后还剩5万元的话，那么对这5万元

该如何处理呢？是否应退给设备公司？根据《担保法》第七

十一条和《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这5万元理所当然是要

退给设备公司的。如果按照第一种意见来处理，这5万元似乎

应当归典当行自己所有，不应再退给设备公司。这样显然与

《办法》及《担保法》的有关规定相悖。所以说，本案中典

当行与设备公司要当票中关于“期满不赎，当物归典当行所

有”的约定是违反《办法 》和《担保法》的有关规定的，是

不受法律保护的。因此说这种约定是无效的。 再次，本案应

适用《担保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来处理。《办法》

虽未规定死当物品拍卖后不足典当金额的情形应如何处理，

但是《担保法》对此已经作了明确规定。且《办法》只是行

政规章，不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只能参照考虑，而不能直接

引用和应用。本案应援引《担保法》的规定来处理。《担保

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质物折价或者拍卖、变

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不足部分

由债务人清偿。”具体到典当关系中，出典人即为出质人，

典当行即为债权人，当物不足以清偿典当款本息及拍卖费用

时，出典人仍应就其不足部分承担偿还义务。因此，本案应

依法判决设备公司负责偿付当物拍卖后不足典当金额部分的

欠款本息及拍卖费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